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关

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海

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财务公司”或者“公司”）开展存款金融

服务业务提出的监管要求，本公司审阅了海信财务公司2010年1-9月份的财务报

表及相关数据信息，并进行了相关的风险评估。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海信财务公司开展存款金融服务

业务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一、公司基本情况： 

海信财务公司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海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2008〕207 号）批准成立；工商注册登记号：

370200410001183；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东海西路17 号；企业类型：有限

公司，成立日期：2008年6月12日，国税登记证：37020271788291X。 

公司注册资本金为5亿元人民币。目前股东构成及出资比例如下：海信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5,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青岛海信电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        

公司经营范围：  

（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从事同业拆借。 

 

二、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 控制环境 

 海信财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已按照《海信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章程》中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且对董事会和董

事、监事会和监事、经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部控制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

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各负其责、规范运作、相互制衡的

公司治理结构。 

（二） 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海信财务公司制定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设

立了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建立了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分级授权管理制度。公司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风

险管理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履行风险管理职责；公司现设立结算业务部、

综合信贷部、资金运营部、财务部、总经理办公室、稽核管理部共六个职能部门，

各部门间、各岗位间职责分工明确，各层级报告关系清晰，通过部门及岗位职责

的合理设定，形成了部门间、岗位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风险控制机制；公司

各部门根据职能分工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本部门相关业务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及相应的风险应对

措施。 

（三）控制活动 

1、结算及资金管理 

在结算及资金管理方面，海信财务公司根据各监管法规，制定了《结算业

务管理办法》、《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存款业务管理办法》、《银行

账户管理办法》、《现金管理办法》、《资产盘点管理办法》、《存款准备金缴

存管理办法》、《有价单证及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办法》、《结息规则和存贷款业

务计息办法》、《反洗钱管理办法》、《资金调度操作规程》、《商业汇票转贴

现、再贴现业务管理办法》、《商业汇票转贴现、再贴现操作流程》等业务管理



 

 

办法和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结算业务。海信财务公司根据成员单位申请，在

双方签订《账户管理协议》后为成员单位开设结算账户以及各类存款账户，用以

存放各成员单位资金。成员单位可通过公司网上结算平台提交划款指令实现资金

划转，公司网银设定了严格的访问权限控制措施，同时公司通过网银、书面等多

种方式提供了及时详尽的对账服务，通过信息系统控制和健全的制度控制保障了

成员单位的资金安全和结算的便利。 

（2）成员单位存款业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为成员单位办理存款业务，相关政策严格按照银监局和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

行，充分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流动性管理。公司严格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资金管理计划，保证了公司资金的安

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4）资金融通。公司流动性充裕，尚无对外融资需求；尚未开展同业拆借

业务；公司尚无有价证券投资业务。 

2、信贷管理 

公司建立了职责分工明确、审贷分离、前后台相互监督制约的信贷管理体制。

为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公司在董事会下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在董事会授权

范围内对公司的信贷计划、综合授信、项目贷款、融资租赁等项目进行审查和决

策；公司综合信贷部负责信贷业务的授信和贷前调查、贷后检查、信贷资产五级

分类等贷后管理、贷款清收等工作；公司总经理负责对贷款业务的发放进行审批，

结算业务部负责信贷资金发放。 

公司针对不同业务特点分别制定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规程》、《综合授

信管理办法》、《贷款管理办法》、《贷款操作流程》、《商业汇票承兑、贴现

管理办法》、《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操作流程》、《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人

民币保函业务管理办法》、《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信贷资产五级分类办

法》等制度规章，建立了涵盖信贷业务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的信贷风险控制

体系，并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审查、审批贷款。公司贷款对象的范围遵循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限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成员单位。 



 

 

综合信贷部负责根据银监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法规的

要求，对贷款资金的贷款用途、收息情况、展期贷款、逾期贷款等进行监控，对

信贷资产安全性和可回收性进行贷后检查，并根据信贷资产五级分类相关规定定

期对信贷资产进行风险分类，按贷款损失的程度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截至2010

年9月30日，公司信贷资产全部为正常类，信贷资产质量良好，拨备覆盖充足。 

3、信息系统控制 

公司核心运营管理系统系委托财务公司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专业软件公司

为公司定制，包括用户授权管理系统、内部网银系统控制器、资金结算系统、多

维账务核算系统、报表管理系统、网上资金结算系统、资金计划系统、银行对账

系统、金融业务管理系统、银企通控制台等功能模块，系统功能完善，技术成熟

度高，运行稳定。 

公司制定了《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办法》，对网络安全、系统设备管理与维护、

灾备及应急处理、用户及权限管理、密钥管理、异常业务处理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对各部门各岗位的系统权限逐一进行了明确，系统各关键控制环节均设置多级审

批以控制操作风险，系统管理人员与业务操作人员等不相容岗位权限严格分离。 

4、稽核监督 

公司设立了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建立了《内部稽核制度》，明确了内审部

门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规范了内部监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内审部门在

董事会领导下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合理性、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评价，定期

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稽核监督，并就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并监督改进。公司信息沟通渠道通畅，各部门发现内部控制的隐患和缺陷，均有

便利的渠道向高级管理层报告。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海信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健全的，执行是有效的。在资金管理方面公

司较好地控制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风险控

制程序，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三、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海信财务公司截至2010年9月30日，公司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5.12

亿元，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1.78亿元；发放贷款及垫款12.79亿元，吸收存

款14.48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5.69亿元，公司实现利息收入5873万元，实现经

营利润4158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3118万元。 

海信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公司业务保持了稳健发展，同时公司不断与各大

银行密切配合、增强互信，不断提高银行授信额度，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转。 

（二）管理情况 

海信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

营行为， 加强内部管理。 

（三）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 截至2010年9月30日， 海信财

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 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资产×12.5） = 43.55% 

2、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同业拆入+卖出回购款项）/资本总额= 0%，不高于资本总额。 

3、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40%： 

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8.59%， 低于40%。 

4、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公司担保余额/资本总额=0%， 担保余额低于资本总额。 

5、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 

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 0.00%， 低于30%。 

6、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20%： 

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为0.18%， 低于20%。 

  

综述，海信财务公司严格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

办法》（ 中国银监会令〔2004〕第5号） 规定经营， 经营业绩良好，本公司针



 

 

对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

监管意见函》中所提及的相关监管事项做出如下评估结论： 

一、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现海信财务公司各资产负债比例指标不符合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二、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现海信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

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三、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现海信财务公司发生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四、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现海信财务公司存在“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

余额超过其注册资本金的50%或者该股东的出资额”的情况； 

五、根据海信财务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在本公司与其办理存款金

融服务业务期间，海信财务公司将按广东证监局监管函要求按时提供相应报表； 

六、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现海信财务公司股东存在对海信财务公司逾

期未偿负债的情况； 

七、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现海信财务公司发生过因违法违规受到银行

业监管机构等部门给予责令整顿等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的情况； 

八、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现海信财务公司存在其他可能对本公司存放

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本公司认为，截至本报告日，海信财务公司运营正常，资金充裕，内控健

全，与其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因此本公司计划在2010年10-12月

份在海信财务公司办理存款金融服务业务，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海信财务公司

当日存款余额合计保持在人民币4亿元以下（含4亿元）。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8 日 

 


